沈阳大东英达互通路面维修性养护工程“9·25”一般触电事故调查报告
2024年9月25日，沈阳绕城高速公路吉林方向距沈阳东收费站300米处，发生一起一般触电事故，造成2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380万元。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辽宁省安全生产条例》的规定，由沈阳市应急管理局牵头，市公安局、市交通局、市总工会、大东区政府等部门联合组成事故调查组，邀请市人民检察院、市纪委监委派员参加，依法开展调查工作。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经过现场勘察、询问当事人、调阅相关资料，查明了事故发生经过、原因、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单位和人员的处理建议，针对事故暴露出的问题提出了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经调查认定，沈阳大东英达互通路面维修性养护工程“9·25”一般触电事故，是一起因无人机操作手违反安全飞行规章制度，操控助手履行安全监控职责缺位，高压输电线通过无人机照明设备和人体对地放电造成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涉事工程及参建单位基本情况

工程项目概况

2024年3月，辽宁省交通建设某有限责任公司制定并下达高速公路维修改造项目投资计划，其中包括草南高速路面修复性养护维修工程，该工程维修范围为沈吉高速公路K75+000至K160+355，路线全长85.355KM。施工内容主要包含主线、互通立交、服务区匝道病害处理及罩面等。

沈吉高速公路英达互通立交工程，为草南高速路面修复性养护维修工程的变更项目，施工内容主要是沈吉高速公路与沈阳绕城高速公路互通枢纽匝道维修，采用原路病害铣刨重铺的方式，涉及A至K编号匝道共8条。经批准，9月25日6时至9月29日18时，沈吉高速公路英达枢纽和沈阳东收费站部分匝道封闭施工。

工程参建单位情况

1.建设单位。辽宁省高速公路某有限责任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经营范围：负责对省内已建成高速公路实施统一的运营管理；高速公路及其附属设施养护、维修、维护、应急保障；车辆通行费收取；出行信息服务等。
2.监理单位。辽宁某公路工程监理有限公司，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公路工程施工监理、公路工程材料测试检验。资质等级：公路工程甲级，业务范围在全国范围内从事一、二、三类公路工程的监理业务。有效期自2023年3月21日至2028年3月20日。
3.施工单位。辽宁某科技养护有限责任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经营范围：公路管理与养护，各类工程建设活动，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等。资质类别及等级：路基路面养护甲级资质，有效期限自2022年6月21日至2027年6月21日。
4.设备租赁单位。辽宁某公路工程有限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建设工程施工，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建设工程勘察，机械设备租赁等。
5.工程服务单位。辽宁某科技有限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经营范围：测绘服务，通用航空服务，建设工程勘察等。
工程合同协议签订情况

（一）2024年5月15日，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为牵头人的联合体签订《2024年丹通高速、丹海高速、草南高速、阜盘高速、盘海营高速路面维修工程涉及施工总承包项目合同》，约定由联合体负责按照施工图设计及合同文件，完成包括草南高速路面维修工程在内的工程实施，竣工及缺陷修复，合同价约9.96亿元，施工计划工期为2024年6月1日至2024年10月15日。
    （二）2024年5月22日，建设单位与监理单位签订《2024辽宁省高速公路养护维修工程施工监理服务合同》。约定设备租赁单位负责对项目第4标段的进度、质量、合同管理、安全文明施工和工程费用等进行控制，提供施工准备、工程施工、交工验收与缺陷责任期等各阶段的监理服务及施工过程中环境保护、施工安全监理和文件资料管理。合同价约535万元。
（三）2024年5月24日，施工单位与设备租赁单位签订《2024年草南高速路面修复性养护维修工程铣刨、摊铺机械设备租赁合同》，约定辽宁凯通公司为工程提供现场所需的铣刨、摊铺机械等设备供应服务。合同价约984万元。同时双方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约定双方安全生产管理职责。

（四）2024年9月3日，施工单位提出英达互通立交匝道路面维修项目设计变更申请，变更原因为：综合考虑英达互通立交匝道路面病害情况，对路面进行维修处理，变更造价约260万元。经勘察设计单位、监理单位、实施单位（建设方）会签同意，该项目作为草南高速路面修复性养护维修工程的追加项目。

三、草南高速路面修复性养护维修工程安全管理情况
（一）建设单位，制定了《辽宁省高速公路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养护作业安全管理暂行规定》，按照“三管三必须原则”，明确规定养护作业安全管理实行项目管理机制，公司及所属单位具体组织实施项目的部门负安全生产管理责任，项目施工单位负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公司安全管理部门根据管理实际对具体组织实施项目的部门、项目施工单位履行安全生产职责情况进行抽检、督查。

（二）监理单位，2024年5月22日成立了第四总监办，对草南高速路面修复性养护维修工程开工条件审查、施工队伍人员资质审核、工程质量安全、文明施工、工程进度等方面开展监管。第四总监办制定了《监理安全计划》、《安全应急预案》、《安全规章治理制度》，监理人员每日进行检查和日常巡视，并将发现的涉及施工安全的情况、安全隐患及时在安全监理日志和巡查记录中记载。6月8日下发《关于开展沈吉高速公路路面修复行养护工程项目综合检查的通知》，6月10日将综合检查结果发现的安全问题隐患向辽交投科技养护公司进行通报。

（三）施工单位，成立了沈吉高速公路路面修复性养护工程项目经理部，制定了《安全管理制度》、《安全操作规程》、《安全标准化手册》、《生产安全事故综合应急预案》等文件，签订了《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日常安全管理中能够按照监理单位提出的安全隐患问题落实整改，6月13日对监理单位通报的内容进行了整改并形成《整改回复单》。
（四）工程服务单位，根据业务工作需要编制了《安全飞行手册》，包括飞行计划制定、飞行操作规范、紧急应对措施等内容。公司结合新项目启动、新员工入职等时机，每月开展培训活动，今年以来开展有关安全飞行内容的培训活动四次，涉及复杂环境、电力设施巡检、特殊环境操作、实时监控与调整等。为保障本次夜间照明服务，制定了《无人机系留照明服务方案》，包括安全措施、安全监控等内容，特别是安全飞行方面，要求严格遵守规定，确保在安全高度和范围内飞行，避免对人员和设备造成危害。
四、事故发生经过和应急处置情况

2024年9月19日，英达互通立交匝道路面维修项目调度会后，施工单位项目副经理孙某某，与工程服务单位项目负责人赵某某进行对接，约定2024年9月25日18时，工程服务单位夜间施工照明保障人员及设备进场，提供夜间照明服务。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24年9月25日18时许，工程服务单位项目负责人赵某某带领无人机操作手周某和许某，到达沈吉高速公路英达互通立交匝道施工现场。随后进行无人机及照明设备的组装调试，赵某某指定周某为无人机操作手，许某某为操作助手并负责安全监控。 
19时46分许，周某操作无人机升空，采用便携式发电机为照明系留箱供电，照明系留箱引出系留线（电源线）为空中无人机所搭载的矩阵照明灯提供电源。无人机升空后，为I匝道施工提供照明保障。

20时07分许，无人机高度约30米，由I匝道移至沈吉高速吉林方向主干道上方进行照明保障。

因施工需要，施工单位项目副经理孙某某要求无人机向沈阳东收费站方向移动，并与该公司项目部安全部长姜志远共同移动发电机，以保证照明系留箱正常连接，操作助手许某某抱着TK300供电系统跟随，周某操作无人机移动过程中，逐渐接近跨越高速公路的66kV祁园甲线输电线路。

20时10分许，无人机供电设备及地面便携式发电机出现放电现象，同时发出“砰”的声响并伴有强光，许某某、孙某某、姜某某被电流击中倒地，其中孙某某身体瞬间起火。

（二）事故报告和应急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后，周某操作无人机悬停空中，向工程服务单位现场负责人赵某报告情况，随后操作无人机降落地面。

20时12分许，施工单位施工小队长何某某发现险情后，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随后向项目经理邢某报告现场情况。接报事故后，施工单位总经理王某、项目经理邢某、工程服务单位现场负责人赵某某等先后到达现场，对伤员进行心肺复苏抢救。

20时33分至38分许，120急救车先后到达事故现场，将许某送往沈阳市第十人民医院救治，将孙某某、姜某某送往中国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救治。

21时30分，何某某拨打110报警电话。

22时05分，大东区应急局接到110警情转报后，将信息报送沈阳市应急局指挥中心。

事故发生后，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将有关信息上报至建设单位。

五、事故人员伤亡、直接经济损失和善后处理情况

事故造成2人死亡、1人轻伤，直接经济损失约380万元。死者许某某，男，26岁，工程服务单位无人机辅助人员，9月25日22时57分因电击伤经抢救无效死亡；死者孙某某，男，41岁，施工单位项目部副经理，9月25日22时20分因电击伤经抢救无效死亡。伤者姜某某，男，25岁，施工单位项目部安全部长，因电击摔倒双脚多处擦伤，经治疗于9月30日出院。
事故发生后，施工单位、设备租赁单位、工程服务单位分别与遇难者家属达成谅解签订《协议书》，给予经济赔偿。2024年10月25日，事故善后工作结束。

六、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事故发生后，现场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同时向各单位报告事故情况，相关负责人迅速赶到现场，配合医疗机构和公安部门开展救援工作，随后将事故情况逐级上报。医务人员到达现场后，立即接手抢救。市、区两级公安、应急等部门接报后，立即组织人员到达事故现场，依据各自职责开展工作。企业应急响应准确及时、救援行动迅速，善后处理平稳有序。

七、事故发生原因和暴露出的问题

（一）直接原因 

工程服务单位操控员周某，操控无人机飞行到66kV祁园甲线输电线路上方（飞行高度30米），使无人机系留线与跨越高速公路的66kV祁园甲线输电线路B相线过近，导致66kV祁园甲线输电线B相线通过无人机系留线-TK300供电系统（系留箱）-许某-插排-发电机-孙某某和姜某某对地放电，造成事故的发生。 

（二）间接原因
1.工程服务单位无人机飞行辅助人员许某某，未履行安全监控职责，没有密切关注无人机照明设备的工作情况，导致系留线与高压输电设备没有保持最低安全间隔，通过无人机设备及人体对地放电造成事故发生。

2.工程服务单位安全飞行规章制度不落实，未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现场勘查流于形式，没有根据作业现场实际情况，将高压输电设施作为危险源或者潜在风险及管控措施，纳入到制定的无人机系留照明服务方案中。

事故暴露出的问题

1.施工单位，没有按照规定对无人机系留照明服务的作业人员进行技术交底，没有及时发现无人机提供照明服务过程中，存在无人机系留线接近高压输电线的潜在安全隐患。

2.工程服务单位，没有经过电力管理部门的批准，在电力电缆线路保护区内作业。

八、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因在事故中死亡免于或者不予追究责任的人员

1.许某某，工程服务单位英达互通立交匝道路面维修项目照明服务辅助人员，负责无人机照明系统的安全监控，违反《无人机系留照明服务方案》规定，没有密切关注设备的工作情况，导致系留线与高压输电线没有保持最低安全间隔，通过无人机设备及人体对地放电造成事故发生。鉴于已于事故中死亡，不予追究其责任。
2.孙某某，施工单位英达互通立交匝道路面维修项目副经理，没有按照规定组织无人机系留照明服务作业人员技术交底工作，没有及时发现施工现场高压输电线与无人机系留线存在距离过近的安全隐患。鉴于已于事故中死亡，不予追究其责任。  
（二）建议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人员

周某，工程服务单位英达互通立交匝道路面维修项目照明服务无人机操控员，安全意识淡薄，违反《电力安全工作规程》规定、《无人机系留照明服务方案》安全措施及《安全飞行手册》要求，在操控无人机过程中使无人机飞到66kV祁园甲线上方，使无人机系留线与跨越高速公路的高压输电线没有保持最低安全距离，导致66kV祁园甲线B相线通过无人机设备和作业人员身体对地放电，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建议移送司法机关依法依规处理。
（三）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1.工程服务单位，没有经过电力管理部门的批准，组织人员在电力电缆线路保护区内作业，无人机操作员及辅助人员没有严格执行安全飞行手册，未履行安全监控职责；未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没有将事故风险纳入到服务方案中，没有及时发现和消除事故隐患，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由沈阳市应急管理局依法处理。

2.周某某，工程服务单位法定代表人、总经理，组织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不力，未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不到位，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由沈阳市应急管理局依法处理。

3.赵某某，工程服务单位英达互通立交匝道路面维修项目负责人，现场勘查流于形式，没有根据作业现场实际情况，未将系留线和高压输电线作为危险源或者潜在风险纳入服务方案中，未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建议由沈阳市应急管理局依法处理。

（二）对其他单位和人员的处理建议

1.施工单位，英达互通立交匝道路面维修项目部没有按照规定对无人机系留照明服务的作业人员进行技术交底，没有及时发现施工现场高压输电线与无人机系留线存在距离过近潜在的安全隐患，建议由施工单位依据企业有关规定处理。
2.邢某，施工单位英达互通立交匝道路面维修项目经理，施工安全管理工作不到位，对服务单位监督检查不力，建议施工单位依据企业有关规定处理。

九、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一）工程服务单位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
1.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建立健全企业各项安全生产规章制度，严格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2.增强安全管理人员的责任心，认真履行职责，全面加强安全教育培训，强化员工安全意识，杜绝冒险作业，及时制止和纠正违法操作规程的行为。

    3.完善安全飞行教育培训内容，结合作业特点有针对性的开展特殊环境、复杂环境教育培训活动，及时掌握相关行业的法律法规，严格落实相关申请报备工作。
（二）施工单位要强化施工现场管理工作。
1.针对事故暴露出的问题，强化项目部技术、安全、质量的组织指挥和管理作用。要高度重视建设工程施工阶段安全风险辨识评估对施工全过程安全管理的引领作用，特别是对新工艺、新环境进行科学严谨的风险辨识和隐患排查，提出切实有效的管控措施，及时合理安排施工内容和程序。

2.加强施工现场安全管理和人员管控，严格落实安全技术交底制度，针对不同层级的交底对象，分层次做好安全培训教育和技术交底，逐步细化交底内容，提高交底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确保作业人员了解作业项目的危险源、安全隐患。


